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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B0_B4_E5_c67_293652.htm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简介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建于1958年。经过四十多

年的发展，我院已成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

中心，承担许多国内重要水利水电项目中提出的科学研究任

务，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和水利部、国家电力公司的重点

科学研究任务。 我院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和

管理，防洪与减灾，节水灌溉技术及农田建设中的水利工程

技术措施，牧区水利，河流与水库泥沙问题，高坝泄水建筑

物水力学问题，高坝结构及建坝新材料，工程基础和岩土工

程问题，水利水电等工程抗震技术，新型水轮机和水泵，电

站和泵站自动化技术，火、核电站的冷却水工程以及水利水

电的环境问题等。除开展科学研究外，我院还承担国内外工

程设计、工程监理、安全监测、安全鉴定以及技术咨询等业

务。 截止2005年底，我院共有在职职工1384人，其中从事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占70%以上，包括高级技术人员465人，

中级技术人员325人。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5人。 我院分为南北两部分，相距4公里，总占地面积27

万平方米。各类专业和综合试验室32座，面积3万平方米。现

有重要仪器设备120台套，其中水力机械实验室的高精度水力

机械模型通用试验台、高速水流试验室的高速循环水洞及大

型减压箱、结构振动实验室中的大型电液伺服式三向六自由

度宽频域模拟地震台、岩土力学试验室的450g-t土工离心试验

机和刚性岩石以及大型高压三轴试验机等，为开展重大科技



难题提供了先进的研究手段。 我院从五十年代起开始研究生

的培养工作,现为国务院学位办授权的“水利工程”一级学科

培养单位。设有岩土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环境学、水信息

学、水灾害与水安全八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专业；截

止2007年7月，我院共有博士生指导教师53人，硕士生指导教

师（60周岁以下）112人。已招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672

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于1995年，已有60名博士后研究

人员在站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其中46人已完成工作并出站。

因此研究生培养和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我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

贡献。 我们欢迎立志为祖国水利建设勤奋学习，在学业上继

续深造的广大考生报考我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08年

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能

力的高级科学专门人才。 二、 报考条件： 1、 报考人员必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勤奋

学习，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高等学校应届

本科毕业生（毕业证及学士学位证明材料应在正式录取前提

交）、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届高等学校毕业生或在职人员；

3、同等学力报考人员应业务成绩突出，并提供与报考专业相

关的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1篇（第一作者），以及大学本

科主干课程5-7门考试合格成绩单。 4、身体健康，年龄一般

不超过40周岁； 三、 报名时间：全国统一网上报名时间（具

体时间咨询一下北京高招办） 四、 报名地点： 在各省（区、

市）高校招生办确定的报名点报名。 五、 报名手续： 1、报



考人员在规定的报名日期内到报名点交验报考的有关证明材

料，交纳报考费，领取有关表格。 2、填写报考登记表时应

当注意： （1）参加统考的考生可以填写一个学科专业相近

研究方向的两个招生单位。 （2）应试的外语语种按招生专

业目录规定填报。 （3）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需由本人如

实填写自学情况并有所在单位书面证明。 3、考生按要求填

写报考登记表,按规定日期寄送我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经我

院审查通过后向考生发准考证。 4、考生在报考期间因事外

出，可持所在单位证明就地报名和考试。 六、 考试: 1、入学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2、初试日期：由教育部统一安排,不在

该规定日期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3、

初试科目：政治理论、外语、数学和1门专业基础课。每门科

目的考试时间为3小时，政治理论、外语科目的满分为100分

，数学和专业基础课满分为150分。 4、统考初试的政治理论

、外语、数学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其他科目由我院自行组织

命题。 5、初试地点：各省（区、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

的考场。 6、复试时间、地点及方式待初试成绩公布后通知

考生。 七、录取和学制： 根据考试成绩，德、智、体全面衡

量，择优录取；学制2.5年，在职生学习年限可适当延长半年

至一年。 八、学习期间待遇： 1、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 2、我院在读研究生可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生活费和课题

资助的勤工助学酬金。 九、毕业与就业： 我院招收的硕士学

位研究生均为统招生、委培生或在职生，统招生毕业后自主

就业，委培生回原单位工作。 我院2008年硕士招收计划为35 

人（含免试推荐生8－10人），具体招收人数视报考情况确定

。 十、联系方式： 网址 www.iwhr.com 电话 010-68786263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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